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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城镇人民政府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固城镇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委会：
为进一步创新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加快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按照食安委办《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的安排意见》（合政办〔2022〕24号）文件精神，在2020年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的基础上，现根据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省级评估验收工作责任落实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力构建“党政同责、部门联动、全域覆盖、多元参与”的创建格局，加快形“上下统一、责任明晰，运行高效、保障有力，无缝衔接、全程监管，符合实情、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强化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责任落实，按时限要求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确保省上验收顺利通过。
二、重点内容
（一）坚持党政同责，夯实创建工作基础。各单位要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印发合水县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方案》（合政办发〔2022〕7号），坚持党政同责、标本兼治，强化责任、履行职责，切实把创建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将食品安全纳入2022年度综合目标。将食品安全示范创建验收工作作为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各部门根据职责严格按照《甘肃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评价细则》。
（二）坚持问题导向，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创建工作中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群众参与、群众知晓、群众监督、群众满意。各部门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果蔬、粮食农药残留，食品掺假造假，餐饮后厨卫生等问题，通过开展投诉回访、发放问卷调查等方式，提高群众的满意度。
（三）坚持协同联动，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各有关部门及食品安全监管重点部门要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确定1名创建工作联络员，明确创建工作任务和工作分工，按照职责分工，认真履职尽责。将创建活动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工作有机结合，融入当前重点工作。
（四）坚持舆论宣传，按时限报回相关资料。各单位要坚持活动牵引，强化宣传引导，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配合、群众参与的良性互动局面。要充分调动食品生产经营者参与创建的积极性，开展示范观摩、知识竞赛等活动，不断强化诚信守法意识，促进主体责任有效落实。积极动员辖区内商场、超市、饭店等经营户，通过LED电子屏常年滚动播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标语、宣传画，积极营造创建氛围。示范街街做好的宣传，营造氛围。
三、工作职责、具体指标及报送资料
1、工作职责：为固城镇辖区食品安全工作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完成县食安委安排的工作，配合各成员单位开展食品安全工作。
2、示范店：
打造食品安全示范店
4、报送材料：
（1）镇政府年度核方案、目标考核方案。
（2）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或调整食安委组成人员的文件。体现设立食安委办、明确内部运行机制的证实材料。
（3）年研究食品安全问题不少于4次（会议记录）。
（4）隐患排查工作开展资料。
（5）执法案件办理情况，案卷录入率、公示率100%。
（6）食品信息员、协管员培训不少于2次，有培训资料、影像资料。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各单位要把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意识，定期专题研究，完善创建机制，大力推进创建工作，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同时要加强对食品安全工作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确保事有人做、责有人负。
（二）严格标准，务求实效。各村、各有关部门要增强创建工作的紧迫性，严格按照《甘肃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评价细则》7大类48项151小项要求，对表创建标准，抓紧查缺补漏、巩固完善，切实把工作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具体环节、具体人员，确保创建工作顺利通过省级达标验收。
（三）强化督查，严格考核。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创建工作，按照《细则》和清单要求，资料随产生随报送。对食品安全和创建工作目标任务的落实情况不定期进行检查。乡食安委办要加强督查指导，对照标准条款，定期开展督查，通报督查情况，及时了解和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对于示范街、示范店创建要集中打造、完善和提升，县食安委办将于7月底前组织专门人员进行评审、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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